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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西王食品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６３９

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５

号

西王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西王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１

日在

《

证券时报

》

及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发布了

《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

（

临时

）

股东大会的通知

》。

由于本次

会议采取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

，

为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

，

方便本公司股东行

使股东大会表决权

，

现发布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

（

临时

）

股东大会提示性公告

。

一

、

会议召开基本情况

（

一

）

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５

日

１４

：

００

。

网络投票时间

：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４

日

－８

月

１５

日

，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

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５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

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４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８

月

１５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

（

二

）

股权登记日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９

日下午

３

：

００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结束后

，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

（

三

）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

山东省滨州市邹平县西王工业园办公楼

２１１

会议室

。

（

四

）

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

（

五

）

召开方式

：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

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

股东可以在网络投

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

二

、

会议审议内容

１

、

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

２

、

关于更换公司董事的议案

。

以上议案详细内容见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１

日刊载在巨潮资讯网和

《

证券时报

》

的公司第十届董事

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

三

、

出席会议人员

（

一

）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９

日下午

３

：

００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结束后

，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

因故不能出席会议的股东

，

可书面授权委

托代理人出席

。

（

二

）

公司董事

、

监事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

（

三

）

公司聘请的律师

。

四

、

参与现场投票股东的登记事项

（

一

）

登记手续

１

、

自然人股东请持个人身份证

、

深圳股票账户卡和持股凭证

；

委托代理人持个人身份证

、

授

权委托书

、

授权人股东账户及持股凭证

。

２

、

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应持股东账户卡

、

持股凭证

、

加盖公司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

法

人代表证明书和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

委托代理人出席的

，

还须持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及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

３

、

异地股东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

。

（

二

）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０

日

、

８

月

１３

日上午

：

９

：

００

—

１１

：

００

下午

：

１４

：

００

—

１６

：

００

（

三

）

登记及联系地点

登记地点

：

山东邹平县西王工业园办公楼

８１８

室 食品董事会办公室

联 系 人

：

马立东

、

王影

电 话

：

０５４３－４８６８８８８

传 真

：

０５４３－４８６８８８８

邮 编

：

２５６２０９

五

、

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

一

）

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程序

１

、

投票的起止时间

：

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５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操作

。

２

、

投票期间

，

交易系统将挂牌一只投票证券

，

股东以申报买入委托的方式对表决的事项进

行投票

，

相关信息如下

：

投票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买卖方向 买入价格

３６０６３９

西王投票 买入 对应申报价格

３

、

投票具体程序

（

１

）

输入买入指令

；

（

２

）

输入证券代码

：

３６０６３９

（

３

）

在

“

委托价格

”

项下填报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序号

，

１００．００

元代表总议案

，

１．００

元代表议

案

１

，

２．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２

。

每一项议案应以相应的价格分别申报

。

如股东对所有的议案均表示相

同意见

，

则可以只对

“

总议案

”

进行投票

。

具体情况如下表

：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对应的申报价格

１００

总议案

１００．００

１

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１．００

２

关于更换公司董事的议案

２．００

（

４

）

在

“

委托股数

”

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

股东按下表申报股数

：

表决意见种类 同意 反对 弃权

对应的申报股数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

５

）

确认投票委托完成

。

４

、

注意事项

（

１

）

对同一表决事项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

，

不能撤单

。

（

２

）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申报无效

，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

。

５

、

投票举例

股权登记日持有西王食品股票的投资者

，

对公司所投票议案投同意票

，

其申报如下

：

证券代码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３６０６３９

买入

１００．００ １

股

（

二

）

采用互联网系统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１

、

投票的起止时间

：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４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５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

２

、

办理身份认证手续

：

按照

《

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

》

的

规定

，

股东可采用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

申请服务密码的

，

请登陆网址为

ｈｔｔｐ

：

／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注册

，

填写相关信息并设置服务密码

。

如服务密码激活

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前发出后

，

当日下午

１３

：

００

即可使用

；

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后发出

后

，

次日方可使用

。

申请数字证书的

，

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

３

、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网址为

ｈｔｔｐ

：

／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互联网投

票系统进行投票

。

４

、

注意事项

（

１

）

对同一表决事项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

，

不能撤单

，

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申报为准

。

（

２

）

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

，

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

（

３

）

如需查询投票结果

，

请于投票当日下午

１８

：

００

后登陆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

点击

“

投票查询

”

功能

，

可以查看个人网络投票结果

，

或通过投票委托的证券公司营业部查询

。

六

、

投票规则

公司股东应谨慎行使表决权

，

投票表决时

，

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

、

网络投票两种投票

方式中的一种表决方式

，

不能重复投票

。

网络投票包含证券交易系统和互联网系统两种投票方

式

，

同一股份只能选择其中一种方式

。

如果出现重复投票将按以下规则处理

：

（

一

）

如果同一股份通过现场

、

网络重复投票

，

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

（

二

）

如果同一股份通过网络多次重复投票

，

以第一次网络投票为准

。

七

、

其它

与会股东食宿

、

交通费自理

。

股东在网络投票期间若遇网络投票系统出现异常情况或突发重大事件影响

，

则本次股东大

会的进程按当日通知进行

。

八

、

备查文件

第十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

特此公告

。

西王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八月九日

附

： 授 权 委 托 书

本人

（

本公司

）

作为西王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的股东

，

委托 先生

（

女士

）

代表本人

（

本公司

）

出席公司二〇一二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

投票指示如下

：

序号 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２

关于更换公司董事的议案

注

：

１

、

在审议事项时

，

委托人可在

“

同意

”、“

反对

”

或

“

弃权

”

栏内划

“

√

”，

作出投票指示

。

２

、

如委托人未做出任何投票表示

，

则受托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表决

。

３

、

本授权委托书的剪报

、

复印件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

委托人签字

（

盖章

）：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

委托人持股数

：

委托人股东帐号

：

受委托人姓名

：

受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

委托日期

：

股票简称：西王食品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６３９

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６

号

西王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鉴于公司第十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王晓先生因工作调动原因

，

提交书面辞职申请

，

申请

辞去其担任的职工代表监事职务

。

根据

《

公司法

》

及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公司经公司工会委员会选举张炜女士为公司第十

届职工代表监事

，

任期至公司第十届监事会届满

。

特此公告

。

西王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９

日

附

：

张炜女士简历

张炜

，

女

，

汉族

，

３０

岁

，

毕业于烟台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

历任山东西王食品有限公司销

售部销售内勤

，

山东西王食品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经理

。

现任山东西王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助

理

。

截止本公告决议发出之日

，

张炜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票

，

最近三年未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

处罚

，

亦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

，

符合

《

公司法

》

等相关法律

、

法规和规定要求的

任职条件

。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５８

、

２０００５８

证券简称：深 赛 格 、深赛格

Ｂ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３

深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

。

一

、

会议召开情况

（

一

）

召开时间

：

现场会议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９

日下午

１４

：

００

网络投票时间

：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８

日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９

日

其中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９

日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８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９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

（

二

）

股权登记日

：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

日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

（

三

）

召开地点

：

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群星广场

Ａ

座

３１

楼公司大会议室

（

四

）

召开方式

：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

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

ｈｔｔｐ

：

／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向

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

公司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

表决权

。

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

、

网络投票中的一种

，

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

，

以第

一次表决结果为准

。

（

五

）

召集人

：

本公司董事会

（

六

）

主持人

：

王立董事长

（

七

）

公司分别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４

日

、

８

月

６

日在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证券日

报

》、《

香港商报

》

及巨潮资讯网刊登了

《

深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

》

和

《

深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

本次会议的议题及议案的相关内容刊登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４

日的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

时报

》、《

证券日报

》、《

香港商报

》

以及巨潮资讯网

。

（

八

）

会议的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股票上市规则

》

及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二

、

会议出席情况

（

一

）

参加表决的总体情况

参加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

１７

人

，

代表股份

２６２

，

８００

，

８５２

股

，

占公司总股

本的

３３．４９ ％

其中

：

Ａ

股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

１５

人

，

代表股份

２５６

，

８５０

，

２８６

股

，

占公司

Ａ

股

股份的

４７．７１ ％

；

Ｂ

股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

２

人

，

代表股份

５

，

９５０

，

５６６

股

，

占公司

Ｂ

股股份的

２．４１４％

（

二

）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共

７

人

，

代表股份

２６２

，

２９１

，

１５２

股

，

占本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３３．４２％

。

其中

：

Ａ

股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

５

人

、

代表股份

２５６

，

３４０

，

５８６

股

，

占公司

Ａ

股股

份的

４７．６１７％

；

Ｂ

股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

２

人

、

代表股份

５

，

９５０

，

５６６

股

，

占公司

Ｂ

股股

份的

２．４１４％

。

（

三

）

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

１０

人

，

代表股份

５０９

，

７００

股

，

占公司总股

本的

０．０６４９％

。

其中

：

Ａ

股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

１０

人

、

代表股份

５０９

，

７００

股

，

占公司

Ａ

股股份的

０．０９％

；

Ｂ

股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

０

人

、

代表股份

０

股

，

占公司

Ｂ

股股份的

０．００ ％

。

三

、

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

会议以现场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了表决

。

以普通决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

（

一

）

审议并通过了

《

公司未来三年

（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

）

股东回报规划

》

表决结果

：

代表股份

①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②

比例

％

② ／①

股数

③

比例

％

③ ／①

股数

④

比例

％

④ ／①

与 会 全 体 股 东

表决情况

２６２

，

８００

，

８５２ ２６０

，

３３６

，

１５２ ９９．０６％ ２

，

４６４

，

７００ ０．９４％ － ０．００％

与会 的

Ａ

股 股

东表决情况

２５６

，

８５０

，

２８６ ２５６

，

７７３

，

０８６ ９９．９７％ ７７

，

２００ ０．０３％ － ０．００％

与 会 的

Ｂ

股 股

东表决情况

５

，

９５０

，

５６６ ３

，

５６３

，

０６６ ５９．８８％ ２

，

３８７

，

５００ ４０．１２％ － ０．００％

（

二

）

审议并通过了

《

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批准终止公司第十七次

（

２０１１

年度

）

股

东大会审议批准的

＜

关于聘请公司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报告内控审计机构及支付内控审计费

用的议案

＞

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代表股份

①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②

比例

％

② ／①

股数

③

比例

％

③ ／①

股数

④

比例

％

④ ／①

与 会 全 体 股 东

表决情况

２６２

，

８００

，

８５２ ２６０

，

３３６

，

１５２ ９９．０６％ ２

，

３７７

，

２００ ０．９０％ ８７

，

５００ ０．０３％

与 会 的

Ａ

股 股

东表决情况

２５６

，

８５０

，

２８６ ２５６

，

７７３

，

０８６ ９９．９７％ ７７

，

２００ ０．０３％ － ０．００％

与 会 的

Ｂ

股 股

东表决情况

５

，

９５０

，

５６６ ３

，

５６３

，

０６６ ５９．８８％ ２

，

３００

，

０００ ３８．６５％ ８７

，

５００ １．４７％

（

三

）

审议并通过了

《

关于聘请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内控审计机构及支付内控审计费用的

议案

》

公司聘请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内控审计机构

，

审计费用

为

３０

万元人民币

，

公司不承担审计期间的差旅费

、

住宿费

。

表决结果

：

代表股份

①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②

比例

％

② ／①

股数

③

比例

％

③ ／①

股数

④

比例

％

④ ／①

与 会 全 体 股 东

表决情况

２６２

，

８００

，

８５２ ２６０

，

３３６

，

１５２ ９９．０６％ ２

，

３７７

，

２００ ０．９０％ ８７

，

５００ ０．０３％

与会 的

Ａ

股 股

东表决情况

２５６

，

８５０

，

２８６ ２５６

，

７７３

，

０８６ ９９．９７％ ７７

，

２００ ０．０３％ － ０．００％

与 会 的

Ｂ

股 股

东表决情况

５

，

９５０

，

５６６ ３

，

５６３

，

０６６ ５９．８８％ ２

，

３００

，

０００ ３８．６５％ ８７

，

５００ １．４７％

以特别决议审议并通过以下议案

：

（

四

）

审议并通过了

《

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

修改后的

《

公司章程

》

全文详见

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表决结果

：

代表股份

①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②

比例

％

② ／①

股数

③

比例

％

③ ／①

股数

④

比例

％

④ ／①

与 会 全 体 股 东

表决情况

２６２

，

８００

，

８５２ ２６０

，

３３６

，

１５２ ９９．０６％ ２

，

４６４

，

７００ ０．９４％ － ０．００％

与会 的

Ａ

股 股

东表决情况

２５６

，

８５０

，

２８６ ２５６

，

７７３

，

０８６ ９９．９７％ ７７

，

２００ ０．０３％ － ０．００％

与 会 的

Ｂ

股 股

东表决情况

５

，

９５０

，

５６６ ３

，

５６３

，

０６６ ５９．８８％ ２

，

３８７

，

５００ ４０．１２％ － ０．００％

四

、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

一

）

律师事务所名称

：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

二

）

经办律师

：

肖兰

、

刘方誉

（

三

）

结论性意见

：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

格和召集人的资格

、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项符合

《

公司法

》、《

股东大会

规则

》

等法律

、

法规

、

规范性文件及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

五

、

备查文件

（

一

）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的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

（

二

）《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

全文刊载在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

深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八月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５８

、

２０００５８

证券简称：深赛格、深赛格

Ｂ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４

深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终止筹划重大事项暨公司股票复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深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

日刊登了

《

深圳赛格股

份有限公司停牌公告

》，

公告公司大股东正在策划重大事项

。

为了防止公司股价异动及

保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

，

经公司申请

，

公司股票

（

深赛

格

、

深赛格

Ｂ

，

００００５８

、

２０００５８

）

自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

日起开始停牌

。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９

日

１６

时接公司大股东通知

，

在公司股票停牌期间

，

大股东及有关各

方就重大事项积极开展相关工作

。

但由于各方难以就有关事项达成一致

，

经审慎研究

，

相关各方决定终止上述事宜

。

公司股票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０

日开始复牌

。

公司目前经营情况一切正常

。

根据公司初步核算

，

预计

２０１２

年上半年公司实现净利

润

３

，

７９２

万元

，

比上年同期增长

３５．３２％

，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３

，

１６２

万元

，

比上年同期增长

２０．０８％

。

以上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

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半年报最终

数据可能存在差异

，

最终数据以公司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报告的数据为准

。

特此公告

。

深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八月十日

证券代码：

000983

证券简称：西山煤电 公告编号：

2012-032

山西西山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

、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

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

二

、

会议召开的情况

1

、

会议通知情况

：

公司董事会于

2012

年

7

月

25

日在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上

海证券报

》

和巨潮资讯网

（

www.cninfo.com.cn

）

发布

《

关于召开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通知

》（

公告编号

：

2012-027

）；

于

2012

年

8

月

7

日在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上海证

券报

》

和巨潮资讯网

（

www.cninfo.com.cn

）

发布

《

关于召开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

示公告

》（

公告编号

：

2012-031

）。

2

、

召开时间

：

2012

年

8

月

9

日

（

星期四

）

下午

14

：

30

3

、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

太原市西矿街

318

号西山大厦九层会议室

4

、

召开方式

：

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5

、

召 集 人

：

公司董事会

6

、

主 持 人

：

董事长薛道成先生

本次大会的召集

、

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股票上市规则

》、《

公司章程

》

及

《

股东大会议事规

则

》

的有关规定

。

三

、

会议的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

38

名

，

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为

1,758,025,519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55.7891%

；

没有股东委托独立董事投票

。

其中

，

参加现

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

12

人

，

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1,755,824,328

股

，

占公

司总股本的

55.7192%

；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为

26

人

，

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2,201,

191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0.0699%

。

公司部分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

北京市众天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

，

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

四

、

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记名表决和网络投票的方式

，

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

1

、

关于竞买武乡和信发电有限公司

100%

股权的议案

表决结果

：

本议案同意

1,752,879,528

股

(

其中现场表决

1,752,619,525

股

,

网络投票

260,

003

股

)

，

占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有表决权的

99.7073%;

反对

5,143,791

股

，

(

其中现场表决

3,204,

803

股

,

网络投票

1,938,988

股

)

，

占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有表决权的

0.2926%

；

弃权

2,200

股

（

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

，

全部为网络投票

），

占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有表决权的

0.0001%

。

2

、

关于竞买山西兴能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21.853%

股权的议案

表决结果

：

本议案同意

1,757,970,219

股

(

其中现场表决

1,755,824,328

股

,

网络投票

2,145,

891

股

)

，

占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有表决权的

99.9969%

；

反对

55,300

股

(

全部为网络投票

)

，

占出

席股东大会股东有表决权的

0.0031%

；

弃权

0

股

。

五

、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

律师事务所名称

：

北京市众天律师事务所

2

、

律师姓名

：

陈爱珍

、

王半牧律师

3

、

结论性意见

：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

召开

、

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

、

召集人资格及会议的

表决程序符合

《

公司法

》、《

证券法

》、《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

等有关法律

、

法规及其他有关

规范性文件和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本次股东大会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

六

、

备查文件

1

、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

《

山西西山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

议

》；

2

、

北京市众天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

《

法律意见书

》。

特此公告

山西西山煤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8

月

9

日

股票简称：金飞达 股票代码：

002239

公告编号：

2012-038

江苏金飞达服装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

、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本公司股票金飞达

（

代码

002239

）

在

2012

年

8

月

7

日

、

2012

年

8

月

8

日

、

2012

年

8

月

9

日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

有关规定

，

达到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标准

。

二

、

本公司关注

、

核实情况

1

、

2012

年

8

月

7

日

，

公司披露了与江苏华东基础地质勘查有限公司签订

《

年度

（

考察

）

合作协议书

》

的公告

，

该合作协议旨在与江苏华东基础地质勘查有限公司建立

合作关系

，

对公司业绩也没有直接影响

。

2

、

近期公司主营业务情况正常

，

内外部经营环境不存在发生或预计将要发生重

大变化的情况

。

公司于

2012

年

7

月

13

日披露了上半年业绩快报

，

其主要经营数据与

公司

2012

年半年度报告数据均不存在较大差异

，

且公司半年报告不实施利润分配方

案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方案

。

3

、

经查询

，

公司及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

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

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也未在股票异常波动期间买卖公

司股票

。

4

、

公司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不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规定的情

形

，

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

、

补充之处

。

5

、

在关注

、

核实过程中未发现其他应披露的事项

。

三

、

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

，

除前述事项外

，

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交所

《

股票上市

规则

》

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

、

商谈

、

意向

、

协议等

；

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交所

《

股票上市规则

》

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

、

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

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

、

补充之处

。

四

、

上市公司认为必要的风险提示

1

、

关于收购文山州卡西矿业有限公司

45%

的股权

公司收购卡西矿业

45%

股权的变更登记手续已于

2012

年

7

月

18

日办理完毕

。

根据当初双方签署的

《

股权转让协议

》，

未来四年卡西矿业将由北京兴嘉盈商业投资

有限公司承包经营

。

承包经营期间只有卡西矿业实际经营效益才能对本公司利润产

生影响

，

承包方的赔偿收益只能计入资本公积

，

增加公司的现金流

，

不能增加公司的

净利润

；

同时公司需对评估增值的价值进行摊销

，

这也将对公司的未来利润产生影

响

，

具体会计处理方法请见公司

2012

年

1

月

5

日披露的

《

关于收购文山州卡西矿业有

限公司部分股权事项的公告

》。

至目前卡西矿业尚未进行锰矿的开采和销售业务

，

2012

年实际的经营效益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

。

2

、

经自查

，

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

3

、

近日来

，

公司未看到有关媒体关于本公司的不实报道

。

4

、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

：《

证券时报

》

和巨潮资讯网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

媒体

，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

注意风险

。

特此公告

。

江苏金飞达服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八月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２４

、

２０００２４

证券简称：招商地产、招商局

Ｂ

公告编号：【

ＣＭＰＤ

】

２０１２－０２２

招商局地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

１

、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议案

。

２

、

本次会议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

一

、

会议召开的情况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４

日在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日

报

》

和

《

香港商报

》

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刊登了

《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

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

日在上述媒体刊登了

《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

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９

日下午

２

：

１５

在深圳蛇口南海意

库

３

号楼

４０４

会议室召开

。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

会议由公

司董事会召集

，

董事长林少斌主持

。

会议的召集

、

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规则

》

和本公司

《

公司章程

》

的相关规定

。

二

、

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８５

人

，

代表股份

１

，

０２０

，

９３２

，

５４２

股

，

占本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

５９．４５％

，

其中

：

Ａ

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４７

人

，

代表股份

８１５

，

１４７

，

７８１

股

，

占本公司

Ａ

股股东表决权

股份总数

５９．１６％

。

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

Ａ

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１１

人

，

代表股份

６９９

，

０６４

，

９４４

股

；

通过网络投票的

Ａ

股股东共

３６

人

，

代表股份

１１６

，

０８２

，

８３７

股

。

Ｂ

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３８

人

，

代表股份

２０５

，

７８４

，

７６１

股

，

占本公司

Ｂ

股股东表决权

股份总数

６０．６４％

。

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

Ｂ

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３８

人

、

代表股份

２０５

，

７８４

，

７６１

股

；

本次没有

Ｂ

股股东参与网络投票

。

公司董事

、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

，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张炯律师

、

黄奕瑞

律师列会见证

。

三

、

会议的表决情况

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

会议议案以特别

决议获得通过

。

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

可参加表决的股份

（

股

）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１

，

０２０

，

９３２

，

５４２ １

，

０２０

，

９３２

，

５４２ １００％ － － － －

与会

Ａ

股股东

８１５

，

１４７

，

７８１ ８１５

，

１４７

，

７８１ １００％ － － － －

与会

Ｂ

股股东

２０５

，

７８４

，

７６１ ２０５

，

７８４

，

７６１ １００％ － － － －

四

、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张炯律师

、

黄奕瑞律师现场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

，

并出具了

《

法

律意见书

》，

其结论性意见如下

：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

召开程序符合

《

公司法

》、《

股

票上市规则

》

等法律

、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

也符合现行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出

席或列席会议人员资格合法

、

有效

，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合法

，

会议形成的

《

招商局

地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

合法

、

有效

。

修改后的

《

公司章程

》

及本次股东大会

《

法律意见书

》

全文随本公告披露于巨潮资讯

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

招商局地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八月十日

股票简称：新兴铸管 股票代码：

000778

公告编号：

2012-38

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组新疆国际煤焦化有限责任公司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

交易概述

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

(

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所属控股子公司新兴铸管

（

新疆

）

资源发展有限公司

(

简称

"

铸管资源

")

于

2011

年

8

月

22

日与冀中能源峰峰集团有限公

司

(

简称

"

峰峰集团

")

和新疆国际煤焦化有限责任公司

(

简称

"

国际煤焦化

")

签署了

《

关

于新疆国际煤焦化有限责任公司重组之合作协议

》（

简称

"

《

合作协议

》

"

）。

铸管资源之前拥有国际煤焦化

100%

的股权

，

根据

《

合作协议

》

约定铸管资源将所

持国际煤焦化之

51%

的股权转让予峰峰集团

。

转让完成后

，

铸管资源持有国际煤焦化

49%

的股权

，

峰峰集团持有国际煤焦化

51%

的股权

；

双方另行在拜城县注册成立一家

主营业务为煤炭及焦炭及副产品销售的有限责任公司

（

名称暂定为

"

拜城新峰贸易有

限公司

"

，

以工商登记管理机关最终核准为准

，

简称

"

新峰贸易

"

），

并由该公司依据

《

合

作协议

》

中的有关约定

，

包销国际煤焦化所有产品

。

铸管资源持有新峰贸易

51%

股权

，

峰峰集团持有新峰贸易

49%

股权

。

之后各方依据

《

合作协议

》

委托中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国际煤焦化实施了资产

评估

，

并出具了

"

中和评报字

（

2011

）

第

BJV4024

号

"

《

评估报告书

》。

根据

《

评估报告

书

》，

铸管资源经与峰峰集团协商

，

就上述重组事项与峰峰集团和国际煤焦化签署了

《〈

关于新疆国际煤焦化有限责任公司重组之合作协议

〉

补充协议

》（

简称

"

《

补充协

议

》

"

），

确定国际煤焦化百分之百股权价格为人民币

160,000

万元

。

峰峰集团购买铸管

资源所持国际煤焦化

51%

的股权

。

该部分股权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81,600

万元

。

以上事项的详细情况请见公司于

2011

年

8

月

26

日和

2011

年

12

月

31

日发布的

相关公告

。

铸管资源自协议签署后

，

积极推进相关事项的进展工作

，

并于近日完成了国际煤

焦化

51%

的股权转让事宜和新峰贸易的设立

。

国际煤焦化

51%

股权转让完成

，

并经工

商变更登记后该公司更名为拜城县峰峰煤焦化有限公司

。

二

、

拜城县峰峰煤焦化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

1

、

公司名称

：

拜城县峰峰煤焦化有限公司

（

简称

"

拜城峰峰煤焦化

"

）

2

、

住所

：

拜城县拜城镇铁提尔村

3

、

法定代表人

：

卢风顺

4

、

公司类型

：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5

、

注册资本

：

伍亿陆仟零陆拾壹万玖仟贰佰

6

、

营业执照注册号

：

652926050000299

7

、

成立日期

：

2003

年

8

月

28

日

8

、

经营范围

：

洗煤

，

炼焦

，

原煤

、

焦炭销售

；

煤焦化附产品的深加工销售等

。

9

、

与本公司关系

：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铸管资源持有拜城峰峰煤焦化

49%

的股权

；

峰峰集团持有拜城峰峰煤焦化

51%

的股权

。

三

、

拜城县新峰贸易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

1

、

公司名称

：

拜城县新峰贸易有限公司

（

简称

"

新峰贸易

"

）

2

、

住所

：

拜城县日新工程建筑安装有限责任公司五楼

3

、

法定代表人

：

谢志胜

4

、

注册资本

：

伍仟万元人民币

5

、

公司类型

：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6

、

经营范围

：

焦炭

、

矿产品

、

焦化副产品

、

钢材

、

生铁

、

办公用品

、

机电设备

、

农副产

品的销售

。

7

、

成立日期

：

2012

年

5

月

22

日

8

、

营业执照注册号

：

652926050003164

9

、

与本公司关系

：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铸管资源持有新峰贸易

51%

的股权

；

峰峰集

团持有新峰贸易

49%

的股权

。

四

、

本次重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国际煤焦化

51%

股权的转让完成和新峰贸易的设立将发挥铸管资源在煤焦化行

业的技术优势和管理优势

，

发挥峰峰集团在煤矿建设

、

生产

、

管理方面的技术和资源

优势

，

满足铸管资源在新疆地区钢铁生产原燃料配置的需要

，

实现峰峰集团煤炭产业

整体战略布局及可持续发展

，

确保实现双方经济效益的最大化

。

拜城峰峰煤焦化已不再纳入铸管资源的合并范围

。

国际煤焦化

51%

股权的转让完成和新峰贸易的设立对公司本期和未来财务状况

及经营成果没有不利影响

。

五

、

备查文件目录

1

、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

2

、《

关于新疆国际煤焦化有限责任公司重组之合作协议

》；

3

、《

评估报告

》；

4

、《

补充协议

》。

特此公告

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八月十日

证券代码：

000587

股票简称：

ST

金叶 公告编号：

2012-47

金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召开

201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

金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

《

股

东大会议事规则

》、《

董事会议事规则

》、《

薪酬管理制度

》、《

分红管理制度

》、《

关于修

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

和关于召开公司

201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决议

；

第七届

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监事会议事规则

》、《

薪酬管理制度

》

和

《

分红管理制

度

》，

以上议案需要提交

201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

现将召开股东大会的有关

事宜通知如下

：

一

、

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

召开时间

：

2012

年

8

月

28

日上午

10

：

00

（

星期二

）

2．

召开地点

：

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

2

号南银大厦

19

层

3．

召 集 人

：

公司董事会

4．

表决方式

：

现场投票

5．

出席对象

：

（

1

）

截止

2012

年

8

月

24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

，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

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

股东本人不能出席的

，

可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

，

该股东代理

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

（

2

）

公司董事

、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

（

3

）

公司聘请的律师

。

二

、

会议审议事项

（

一

）

议案名称

：

1.

审议

《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2.

审议

《

董事会议事规则

》；

3.

审议

《

薪酬管理制度

》；

4.

审议

《

分红管理制度

》；

5.

审议

《

监事会议事规则

》；

6.

《

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

上述第

1-5

项审议事项作出决议

，

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

以上通过

；

第

6

项审议事项

，

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

（

二

）

披露情况

：

详见刊登在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及巨潮资讯网

（

www.cninfo.com.cn

）

上的

《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

公告编号

：

2012-45

）

及

《

公司第七届监事

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

公告编号

：

2012-46

）。

三

、

出席股东大会登记方法

1．

登记方式

：

现场

、

信函或传真方式

2．

登记时间

：

2012

年

8

月

27

日上午

9

：

00-12

：

00

；

下午

1

：

00-5

：

00

3．

登记地点

：

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

2

号南银大厦

19

层

4．

委托代理人登记和表决时的要求

：

（

1

）

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持法人股东帐户

、

持股凭证

、

营业执照复印件和本人

身份证

，

委托代理人持法人股东帐户

、

持股凭证

、

营业执照复印件

、

本人身份证和法定

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

（

2

）

自然人股东持股东帐户

、

持股凭证

、

身份证

，

委托代理人持授权委托书

、

身份

证和委托人股东帐户

、

持股凭证

。

四

、

其他事项

1．

会议联系方式

：

（

1

）

会议联系人

：

韩雪

（

2

）

联系电话

：

010-64100338

（

3

）

传 真

：

010-64106991

（

4

）

邮政编码

：

100027

2．

会议费用

：

出席会议人员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

五

、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

）

代表我本人出席金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四

次临时股东大会

，

行使表决权及相关文件的签署权

。

委托人

（

签名

）：

委托人身份证号

：

委托人股东帐户

：

委托人持股数

：

受托人

（

签名

）：

受托人身份证号

：

委托权限

：

委托日期

：

（

注

：

授权委托书复印件有效

）

六

、

备查文件

1.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

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通知

。

金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八月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３５

证券简称：英力特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７

宁夏英力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２

年半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

，

未经会计事事务所审计

，

与半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

，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一

、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

：

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总收入

１

，

２４４

，

９０６

，

０７５．７７ １

，

４４３

，

５９２

，

５１６．９０ １

，

４９０

，

７５７

，

２４７．６９ －１６．４９

营业利润

－４１

，

１９３

，

６１８．９１ １１８

，

２６４

，

４４６．７８ １４５

，

０９７

，

８３６．２７ －１２８．３９

利润总额

－３６

，

７７６

，

０５９．２７ １２２

，

７８４

，

２３５．１０ １５０

，

７４１

，

９３０．１４ －１２４．４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３８

，

５２３

，

９５０．４０ １０３

，

５３４

，

０９８．６１ １２４

，

２３３

，

３３７．６５ －１３１．０１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０．１６ ０．５８５ ０．７０２ －１２２．８６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２．０１％ １０．５６％ １２．４６％ －１４．４７％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调整前 调整后

总 资 产

３

，

７００

，

８８２

，

０１０．７７ ３

，

７５０

，

０２５

，

７８５．１５ ４

，

００４

，

２４６

，

２５１．６６ －７．５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

者权益

２

，

６１１

，

３５３

，

３５２．３３ １

，

００５

，

２３４

，

５６４．９６ １

，

０８０

，

０３０

，

７２５．２４ １４１．７９

股 本

３０３

，

０８７

，

６０２．００ １７７

，

０６１

，

１３２ １７７

，

０６１

，

１３２ ７１．１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

净资产

（

元

）

８．６２ ５．６８ ６．１ ４１．３１

注

：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公司收购了国电英力特能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拥有的宁夏英力特

特种树脂公司

１００％

股权

。

宁夏英力特特种树脂公司和本公司在合并前后均受国电英力特能源化

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最终控制且该控制并非暂时性的

。

根据

《

企业会计准则

》

第二十一章企业合

并的要求

，

公司对合并资产负债表的期初数进行调整

，

同时对比较报表的相关项目进行调整

，

视

同合并后的报告主体在以前期间一直存在

。

二

、

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公司

２０１２

年上半年营业利润

、

利润总额和净利润与上年相比亏损

，

主要原因是

：

由于宏观经

济下行和公司主导产品

ＰＶＣ

价格大幅下降及公司按照年度计划安排生产装置检修

，

致使整体业

绩亏损

。

三

、

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３

日在

《

证券时报

》

和巨潮资讯网刊载了

《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业绩预告

》

中对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降低变动幅度为

：

１４３．７９％－１４９．０９％

”

与本次业绩快报存在差异

，

预计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净利润降幅为

１３１．０１％

。

四

、

备查文件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秦江玉

、

财务总监唐新军

、

会计机构负责人涂华东签字并盖章的比较

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

宁夏英力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八月九日


